
AI時代網路政治廣告之揭露義務： 

以美國誠信廣告法草案為中心 

陳柏良 

<摘要> 

在 AI具溝通行動能力後，政治資訊交換的公共論壇，由物理空間轉移

到虛擬空間Ȅ在 AI時代下，境外勢力或境內利益團體於蒐集個資後，就選

民既Ԇ或潛在的特殊政治偏好／偏見進行分類，鎖定特定群體，進行精準投

放Ȅ由於虛擬空間之訊息散播成本極低，在網路機器人推波助瀾下，撕裂社

群，削弱選民對候選人與政治議題判斷能力，進行政治動員Ȅ然選民對海量

訊息背後的資訊流足跡ȃ金流渠道及篩選資訊的演算法機制，無從知悉，使

觀念市場自由競爭理論之基礎預設受到挑戰Ȅ本文主張：付費網路政治訊息

並非新聞，乃是在新介面呈現的政治廣告，旨在說服ȃȞ反ȟ動員選民Ȅ美

國於 2019年，聯邦國會針對線上付費政治廣告，提出ȶ誠信廣告法草案ȷ

ȞHonest Ads Actȟ，強制揭露線上付費訊息之刊播者ȃ出資者姓名ȃ課予

網路平台業者留Ԇ與公開網路政治付費訊息義務，以公開資金與資訊流足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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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方式，提升選民識讀能力，落實現行選舉法制，防止境內／外政府或利益

團體，干預公共輿論之形塑，影響選舉過程及結果Ȅ比較法層面，美國現行

政治資金與廣告管理基礎架構，與網路政治廣告管理立法修正審議，足供我

國選罷法及公投法修正草案參照，以重新鞏固 AI時代人民對民主制度之信

任基石！ 

關鍵詞：AI時代、假新聞、不實訊息、錯誤資訊、政治資金管理法制、政治

資金揭露、政治廣告來源揭露、演算法機制透明化、表意自由權、

觀念市場自由競爭理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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